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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概要附件冊內容及其注意事項 

申請事業概要，除檢附事業概要計畫書外，應將相關附件依下列順序加封面裝

訂成冊，附件冊有黏貼處均應加蓋騎縫章。 

附件冊內容順序及其注意事項說明如下。 

封面【範例 1】 

附件一、土地及建物權利證明文件 

（一）地籍圖謄本 

 注意事項： 

應檢附地政單位核發之地籍圖謄本或其電子謄本，核發日期應與事業概要申請

報核之日相同，並應明確標示更新單元範圍線。 

（二）土地登記謄本 

 注意事項： 

1.應檢附地政單位核發之第三類或第一類土地登記謄本或其電子謄本（含「全

部」謄本及「他項權利部」謄本）。 

2.土地登記謄本核發日期應與地籍圖謄本核發日期相同，且謄本核發日期應與

事業概要申請審議核准日相同。若未檢附當日核發之相關謄本，應檢附土地

登記機關依法核發足資證明報核之日權利狀態之相關文件（如地籍異動索引）。 

（三）建物登記謄本（或合法建物證明） 

 注意事項： 

1.應檢附地政單位核發之第三類或第一類建物登記謄本或其電子謄本（含「全

部」謄本及「他項權利部」謄本）。 

2.建物登記謄本核發日期應與地籍圖謄本核發日期相同，且謄本核發日期應與

事業概要申請審議核准日相同。若未檢附當日核發之相關謄本，應檢附土地

登記機關依法核發足資證明報核之日權利狀態之相關文件（如地籍異動索引）。 

3.檢附合法建物證明、建物保存登記證明或已領得使用執照證明。其因災害受

損拆除之合法建築物，或更新單元內之合法建築物，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同意先行拆除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核發證明文件證明之。 

（四）於登記前取得所有權證明文件（若無免附） 

 注意事項： 

1.繼承取得者：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謄本、全體繼承人之戶籍謄本及

其繼承系統表。繼承系統表由繼承人依民法有關規定自行訂定，註明如有遺

漏或錯誤致他人受損害者，申請人願負法律責任，並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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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強制執行取得者：執行法院或行政執行機關發給之權利移轉證書。 

3.徵收取得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出具應受領之補償費發給完竣之公

文書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 

4.法院判決取得者：判決正本並檢附判決確定證明書或各審級之判決正本。 

（五）建築物套繪圖 

 注意事項： 

檢附申請報核日前 3個月內申請之建築套繪圖正本，並標明更新單元範圍線。 

（六）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書 

 注意事項： 

檢附申請報核日前 3個月內申請之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正本。 

附件二、事業概要同意書  

（一）同意參與事業概要－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清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清冊【範例 2】 

 注意事項： 

1.都市更新事業以二種以上方式處理時，人數與面積比率應分別計算之。 

（二）事業概要同意書【範例 3】 

 內容： 

1.同意書內容應敘明為同意辦理事業概要為範圍，並載明簽署同意書之所有權

人姓名、聯絡電話、聯絡地址、統一編號、其同意辦理事業概要之土地、建

物產權資料、簽署日期。 

2.都市更新事業以信託方式實施時，應出具受託人及委託人之事業計畫同意書，

或由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之。 

 注意事項： 

1.申請人所選定之代表需為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2.應檢附同意書正本，並依「同意參與更新事業概要－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清冊、

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清冊」所載編號順序依次排序。 

3.同意書之簽章部份，應由本人親自簽名及蓋章。 

4.同意書內容與謄本登載資料或證明文件相符，或有塗改，應加蓋簽署人印章。 

5.同意書之格式以每一所有權人為一張為原則，記載該所有權人所持有或持分

之土地及（或）建物部分之面積，如超過二筆以上予以合計其持分面積。 

6.記載欄位之多寡得視實際需求而作調整。 

7.如一張同意書不足以記載單一所有權人所持有之土地建物資料，則可另行加

張，並加蓋騎縫章。 

8.所有權人無法親簽者或不在國內者，應檢附經地方法院或民間公證人公證或

外交部簽發之授權書，並加蓋與正本相符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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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同意書應含自行劃定更新單元申請人出具事業概要同意書，公劃地區逕送事

業概要者及 100年 11月 10日前公告之更新單元者免檢附。 

附件三、公聽會紀錄 

（一）公聽會邀請名單 

 內容： 

請檢附公聽會開會通知單，含附件會議資料及相關資訊等影本。 

 注意事項： 

1.公聽會開會通知單寄發時應檢附公聽會會議資料及相關資訊，載明提供諮詢

服務之適當地點、資訊揭露方式及傳單周知更新單元內門牌戶。開會通知單

應加蓋實施者印章，以雙掛號寄發【範例 4、5】。請將開會通知單影本及相

關資訊檢附於附件冊，並加蓋與正本相符章。 

2.需邀請有關機關、學者專家及當地居民代表參加。 

3.需通知更新單元內土地所有權人、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關係人、

囑託限制登記機關、預告登記請求權人參加。 

 

（二）通知方式說明暨通知掛號函件執據 

 內容： 

請說明通知方式，並請檢附公聽會開會通知單郵寄執據正本或自行送達證明、

公聽會通知回執情形檢核表、收件回執正本或影本加蓋與正本相符章或查詢郵

件證明文件，以及傳單周知證明。 

 注意事項： 

1.交由郵政機關送達者應檢附郵寄執據正本，並有郵戳為憑。 

2.檢附公聽會通知回執情形檢核表，並檢附收件回執正本，或影本已加蓋與正

本相符章，如無法取得回執者，應檢附查詢郵件證明文件，請依大宗掛號函

件執據編號順序依次黏貼。 

3.傳單得以平信寄發，檢付郵局大宗郵件證明單，或以現址門牌親送投遞，檢

附投遞照片，作為投遞記錄。 

（三）公告資料及張貼紀錄 

 內容： 

檢附公告資料影本、公告張貼照片相關證明。 

 注意事項： 

1.公聽會主辦人應為事業概要申請人。 

2.公告資料【範例 6】需加蓋申請人印章，請將公告資料影本檢附於附件冊，並

加蓋與正本相符章。 

3.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於 10 日前刊登當地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3 日，並張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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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當地村（里）辦公處之公告牌並拍照存證，公聽會當日不計入前開 10日之

計算，刊登日期至少 1日位於 10日前即可（例如：5月 14日將召開公聽會，

至少應在 5 月 3 日開始登刊於新聞紙三日、張貼公告），檢附刊登報紙正本

【範例 7】及張貼照片。 

4.公聽會公告資料應張貼於里公告牌，且照片上可清楚看見行政區里名稱；公

告拍照存證應檢附之照片至少二張。 

（四）公聽會簽到簿 

 注意事項： 

檢附簽到簿（正本）。 

（五）公聽會會議紀錄及照片 

 注意事項： 

1.請檢附會議紀錄正本，會議紀錄主持人及紀錄需簽名。 

2.公聽會主持人應為更新案申請人，非申請人者，應補充說明，並出具委託書。 

3.請附公聽會會議照片。 

4.請詳實記錄公聽會發言內容，包括發言者姓名。 

附件四、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一）申請人為自然人申請： 

 注意事項： 

1.檢附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如事業概要階段申請人非自行劃定更新單元申請人，應於附件二檢附自行劃

定更新單元申請人出具事業概要同意書。 

（二）申請人為法人團體申請： 

 注意事項：  

檢附股份有限公司設立(變更)登記表。 

附件五、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附件六、劃定臺北市   區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土地為更新單元簡化

程序申請書詳見附件   (另冊，若無則免附) 

 內容：若有臺北市自行劃定更新單元重建區段作業須知第 17 點規定，於本府

駁回之日起 3 個月內重新報核者，應另冊檢附簡化程序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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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1】附件冊封面 

擬訂臺北市○○區○○段○小段○○地號等○○筆土地事業概要案 

附件冊 

附件一、土地及建物權利證明文件 

（一）地籍圖謄本 

（二）土地登記簿謄本 

（三）建物登記簿謄本（或合法建物證明） 

（四）建築物套繪圖 

（五）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書 

附件二、事業概要同意書  

（一）同意參與事業概要－土地所有權人清冊、建物所有權人清冊 

（二）事業概要同意書 

附件三、公聽會紀錄 

（一）公聽會邀請名單 

（二）通知方式暨通知掛號函件執據 

（三）公告資料及張貼紀錄 

（四）公聽會簽到簿 

（五）公聽會會議紀錄及照片 

附件四、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附件五、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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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2】同意參與更新事業概要－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清冊、私有合

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清冊 

擬訂臺北市○○區○○段○小段○○地號等○○筆土地事業概要案 

同意參與事業概要-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清冊 

編號 土地所有權人 地號 
土地持分面積

(㎡) 

是否同意 

事業概要 

同意事業概要土地

面積（㎡） 

1      

2      

3      

4      

5      

合計 ○○人  ○人同意  

排除 ○○人    

總計 ○○人    

同 意 比 率 ○○% ○○% 

法 定 比 率 50% 50% 

 

 

擬訂臺北市○○區○○段○小段○○地號等○○筆土地事業概要案 

同意參與事業概要-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清冊 

編號 建物所有權人 建號 
建物權利面積

(㎡) 

是否同意事

業概要 

同意事業概要建物

面積(㎡) 

1      

2      

3      

4      

5      

合計 ○○人  ○人同意  

排除 ○○人    

總計 ○○人    

同 意 比 率 ○○% ○○% 

法 定 比 率 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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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3】事業概要同意書 

擬訂臺北市○○區○○段○小段○○地號等○○筆土地事業概要同意書 

本人           同意參與由            為代表申請之「擬訂臺北市○○區

○○段○小段○○地號等○○筆土地事業概要案」。 
一、同意都市更新處理方式： □重建       □整建、維護 

二、同意參與土地及建物權利範圍： 
(一)土地 

鄉鎮市區    
地 段    
小 段    
地 號    

土地面積（㎡）    
權利範圍    

持分面積（㎡）    

 (二)建物 

建 號    
建物門牌號    

坐落地號 

地 段    
小 段    
地 號    

建物層次/總樓層數    

樓地板 
面積 
（㎡） 

主建物總面積 (Ａ)    
附屬建物面積 (Ｂ)    

共有
部分 

面積 (Ｃ)    
權利範圍 (Ｄ)    

持分面積 
Ｅ=Ｃ*Ｄ 

   

權利範圍(Ｆ)    
持分面積（㎡） 
(Ａ+Ｂ+Ｅ)*Ｆ 

   

立同意書人 (本人)：  

統一編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立同意書人(法定代理人)：  

統一編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月  ○ ○  日 
注意事項： 
1.本人已知悉本事業概要內容，且本同意書僅限於「擬訂臺北市○○區○○段○小段○○地號等○○

筆土地事業概要案」使用，禁止移作他用。 
2.如立同意書人係限制行為能力人，須由法定代理人共同簽署；如立同意書人係無行為能力人，須由

法定代理人簽署；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簽署

人印 

(簽名並蓋章) 

以上雙框線內資訊由申請人填具 

簽署

人印 

(簽名並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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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4】事業概要公聽會開會通知單 

擬 訂 臺 北 市 ○ ○ 區 ○ ○ 段 ○ ○ 小 段 ○ ○ 地 號 等 ○ ○ 筆 土 地 

事 業 概 要 案 公 聽 會 開 會 通 知 單 

受 文 者：  

速 別：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附    件：公聽會會議資料及相關資訊、開會地點位置示意圖 

開會事由：「擬訂臺北市○○區○○段○小段○○地號等○○筆土地」事業概要案公聽會 

開會時間： 

開會地點： 

出席單位(人員)：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臺北市○○區○○里里長、○○區○○段○○小段○○地

號等○○筆土地之土地所有權人、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關係人、囑

託限制登記機關、預告登記請求權人、學者專家。 

說 明： 

一、本更新單元位於臺北市政府於民國○○○年○○月○○日劃定之○○區○○○更新

地區（或本更新單元自行申請劃定更新單元，於民國○○○年○○月○○日核准劃定

「○○○更新單元」）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22條」及「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 8條」

規定舉辦公聽會。 

二、依「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 8條規定，舉辦公聽會應邀請有關機關、專家學者及

當地居民代表及通知更新單元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

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參加，並以傳單周知更新單元內門牌戶。 

三、有關本案相關資訊，以雙掛號寄發予相關權利人，實施者並於「○○○○○○○○

○○」提供諮詢服務。 

四、會議資料併同本開會通知單寄出，請自行攜帶，會議當日不再另行提供。 

正  本：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臺北市○○區○○里里長、○○區○○段○○小段○○地號等○○

筆土地之土地所有權人、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關係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

預告登記請求權人、學者專家。 

備 註：本會議通知以掛號附回執（雙掛號）寄出 

申請人：○○○ 

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月 ○ ○ 日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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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5】事業概要公聽會傳單 

更新單元內門牌戶之住戶：您好！ 

○○○○擔任申請人擬具「擬訂臺北市○○區○○段○小段○○地

號等○○筆土地事業概要案」於民國○○○年○○月○○日依「都市更

新條例施行細則」第八條規定，舉辦公聽會以雙掛號郵寄邀請有關機

關、學者專家及當地居民代表及通知單元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

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參加。 

本公聽會以傳單周知更新單元內門牌戶，並於民國○○○年○○月

○、○、○日刊登新聞紙三日，張貼公告於當地村(里)辦公處之公告

牌。 

為使權利人進一步瞭解該項事業概要計畫之目的及內容，特訂於民

國○○○年○○月○○日(星期○)下午○時在○○○(臺北市○○○區○

○○路○○○號)舉行公聽會，敬請踴躍參加。 

申請人：○○○ 

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月 ○ ○ 日 

 

申
請

人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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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6】事業概要公聽會公告 

擬訂臺北市○○區○○段○小段○○地號等○○筆土地 

事 業 概 要 案 公 聽 會 公 告 

主旨：公告擬訂臺北市○○區○○段○小段○○地號等○○筆土地

事業概要案公聽會召開時間、地點。 

說明：一、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22條及「都市更新條例施行

細則」第 8條規定，舉辦公聽會，應邀請有關機關、專

家學者及當地居民代表及通知更新單元內土地、合法建

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

登記請求權人參加，並以傳單周知更新單元內門牌戶。 

二、有關本案相關資訊以雙掛號寄發予相關權利人。 

三、開會時間：民國○○○年○○月○○日(星期○) ○午

○：○ 

四、開會地址：臺北市○○區○○○路○○○號 

申請人：○○○ 

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月 ○ ○ 日 

申
請

人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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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7】事業概要案登報格式 

 

擬
訂
臺
北
市
○
○
區
○
○
段
○
小
段
○
○
○
地
號
等
○
○
筆
土
地
事
業
概
要
案
公
聽
會
公
告 

主
旨
：
公
告
擬
定
臺
北
市
○
○
區
○
○
段
○
○
小
段
○
○
地
號
等
○
○
筆
土
地
事
業
概
要
案
公
聽
會
召
開
時
間
、
地

點
。 

說
明
：
一
、
依
據
﹁
都
市
更
新
條
例
﹂
第
二
十
二
條
、
﹁
都
市
更
新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
第
八
條
規
定
辦
理
。 

二
、
開
會
時
間
：    

 
 
  
 
  
 
  
 
  
  
 
 
  
 
 
 

三
、
開
會
地
點
：    

 
 
  
 
  
 
  
 
  
  
 
 
  
 
 
 

 

申
請
人 

 

○
○
○  

 

 


